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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国家粮食储备有限公司 2020 年度
资产负债损益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昆明市审计局自

2021年8月23日至10月28日对昆明国家粮食储备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粮食储备公司”）2020 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进行了审

计。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根据 2020 年粮食储备公司财务报表反映，2020 年营业收入

57 282.81 万元，同比 2019 年减少 16.54%；2020 年亏损 1 037.40

万元，同比 2019 年减少 479.62%。主要受疫情影响，公司营业

收入大幅度减少，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小幅降低。粮食储备公司

总资产报酬率为 0.33%，净资产收益率为-4.89%，公司总体获利

能力、投入产出不平衡，资本运营效益低。

审计结果表明，2020 年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市国

资委、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支持下，粮食储备公司认真做好各

级专项粮油储备管理工作，经营活动和财务收支基本能够遵守国

家有关财经纪律和财务管理规章制度的相关规定，对资产、负债、

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成本和利润进行确认、计量和记录,

基本确保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但本次审计中也发现存在合同

签订不规范、会计核算不规范、已竣工验收项目未及时结转固定

资产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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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落实重大决策部署和改革政策方面

粮食储备公司发生销售业务未签订合同；合同签订不规范；

未按合同约定支付价款 135.99 万元。

（二）资产负债损益不实

粮食储备公司未据实确认政府补助收入；保证金计入销售费

用导致多计费用 0.10 万元；提前确认费用 26.18 万元；建设期

间发生的利息收入 0.15 万元及利息费用 13.48 万元未列入项目

成本；未按规定计提党建工作经费及工会经费 16.74 万元；购入

固定资产 3.45 万元未纳入固定资产管理；已竣工验收项目未及

时结转固定资产；确实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 218.14 万元未计提

坏账。

（三）其他问题

粮食储备公司会计核算、费用报销不规范；记账凭证无依据；

公司食堂超额使用现金支付临时工计时工资 8.36 万元；油脂出

库未按规定进行出库检验，出现超耗未及时处置；未经公司集体

决策，擅自将生产经营用车提供给业务往来单位使用；存货过期造

成资产损失 0.07 万元；公司董事长未上报市国资委审批在参股

公司担任董事。

三、审计处理和整改情况

针对以上审计查出的问题，昆明市审计局出具了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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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针对问题提出了 6 条审计建议。对本次审计发现的问题，粮食

储备公司高度重视，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整改:严格合同管

理及财务费用报销程序；已调整相关会计科目，规范账务处理；

对确实无法收回的款项计提了坏账；对过期存货集中处理，产生

损失已由相关业务员及保管员承担，加强存货盘点；履行企业高

管兼职报批程序。同时，对审计提出的建议，进行了采纳。审计

整改情况已在粮食储备公司网站上进行了公告。


